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２３

证券简称
：

深天地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３３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股，占总股本比例的

１２．５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的上市流通权，以其

持有的股份向流通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即：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１

股对价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１４

，

３１９

，

２７８

股股份，按各自持股比例分摊。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全体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
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深圳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

司

１

、

限售承诺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

其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
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挂
牌交易

。

在此项承诺期满后
，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五

，

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业绩承诺
：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保证
，

本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０６

年
度
～２００８

年度
）

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即本公司
未来三年的平均净利润不低于

２

，

０００

万元
（

经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确认

），

若公司未来三年
的净利润未达到以上保证金额

，

则实际实现的净利润额与以
上保证金额之间的差额由非流通股股东以现金补足方式注
入上市公司

。

３

、

分红承诺
：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

在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召开
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

就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年度的利润分
配提出以下议案并投赞成票

：

深天地当年度的现金分红比例
将不低于该年度可分配利润的

３５％

。

承诺已履行
完成

（

注
）

注：深天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度经营业绩及分红派息方案

（

１

）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全年实现利润总额为

３２

，

９３３

，

７０３．７２

元， 净利润

３２

，

４８８

，

９４２．４３

元，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２９

，

１７４

，

８９９．３４

元，再按

照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３３１

，

４０４．３１

后，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

，

９８２

，

６３８．７８

元。

为了履行股改承诺，公司董事会提出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预案为：以

２００６

年度末总股本

１３８

，

７５６

，

２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１０

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

１

，

３８７

，

５６２．４０

元。 公司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２００７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分红方案内容见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及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分红派息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实施完毕。 现金分红比例为当年度可分配利润

的

４７％

。

（

２

）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按照母公司报

表，

２００７

年母公司全年实现利润总额为

３１

，

６６７

，

２９７．８０

元，实现净利润

２９

，

７２６

，

６３２．４２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００７

年已经计提盈余公积金

２

，

０１６

，

６０２．９９

元，现再

补提属于

２００７

年度法定盈余公积金

９５６

，

０６０．２５

元， 及在按新会计准则追朔调整

２００６

年

度盈余公积金计提数

２

，

００８

，

２３３．６４

元基础上， 补提属于

２００６

年度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８９

，

２５９．７０

元， 合计补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

，

２４５

，

３１９．９５

元后， 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２０

，

９６６

，

６９９．７６

元，再减去

２００７

年已分配的现金分红数

１

，

３８７

，

５６２．４０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４６

，

０４３

，

８４６．８４

元。

为了履行股改承诺，公司董事会提出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派息预案为：以

２００７

年度末总股本

１３８

，

７５６

，

２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１６１５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１６

，

１１６

，

５３７．２８

元。 公司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此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分红方案内容见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分红派息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实施完毕。 现金分红比例为当年度可分配利润的

３５％

。

（

３

）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３１５

，

１２３．４４

元。

２００８

年公

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５

，

０１９

，

４０７．０１

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

，

５０１

，

９４０．７０

元后，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６

，

０４３

，

８４６．８４

元，减

２００８

年已分配利润

１６

，

１１６

，

５３７．２８

元，

２００８

年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４３

，

４４４

，

７７５．８７

元。

为了履行股改承诺，公司董事会提出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预案为：以

２００８

年度末总股本

１３８

，

７５６

，

２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９６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１５

，

２０７

，

６８３．９０４

元。 公司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此预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分红方案内容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分红派息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毕。 现金分红比例为当年度可分配利润

的

３５％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２．５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２７．１１％ ２３．４７ １２．５８ ０．００

合计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２７．１１％ ２３．４７ １２．５８ 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１２．５８０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６

，

９１４

，

４６８ ３３．８１１ ０．００ ４６

，

９１４

，

４６８ ３３．８１１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７

，

１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７

，

１０２ ０．００５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６４

，

３７７

，

２１８ ４６．３９６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４６

，

９２１

，

５７０ ３３．８１６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

，

３７９

，

０２２ ５３．６０４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９１

，

８３４

，

６７０ ６６．１８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７４

，

３７９

，

０２２ ５３．６０４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９１

，

８３４

，

６７０ ６６．１８４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８

，

７５６

，

２４０ １００ ０ １３８

，

７５６

，

２４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深圳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
司

３１

，

３３１

，

２７２ ２２．５８ １３

，

８７５

，

６２４ １０％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１２．５８％

无

合计
３１

，

３３１

，

２７２ ２２．５８ １３

，

８７５

，

６２４ １０％ １７

，

４５５

，

６４８ １２．５８％

无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
股份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
１ ６

，

９３７

，

８１２ ５％

２ ２００８

年
０８

月
３０

日
１ ６

，

９３７

，

８１２ 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能严格履行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人同

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部集团”）股权分置改

革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改对价送出

８

，

５８５

，

５３２

股。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东部集团共计持有我公司股份

４６

，

９１４

，

４６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３．８１％

，股份性质属境内法人持有的股份。按照股改承诺，截止目前，东部集团持有的我公司

股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尚未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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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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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047

证券简称
：

成霖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23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0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定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上午

9

：

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17

日

15:00

至

2009

年

9

月

1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研究院

A

座一楼会议室

3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 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

选择其中一种方式；以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同一股份通过

现场和网络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09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3: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

关于《建立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2.

关于《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

2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法人股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社会流通股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

受电话登记。

2

、登记时间：

2009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3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研究院

A

座一楼会议室

联系人：林志伟

联系电话：

0755-86022812

传真：

0755-86022813

邮政编码：

518057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

00-15

：

00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

操作。

（

2

）投票代码：

362047

投票简称：成霖投票

（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两个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1.

关于《建立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00

2.

关于《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0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③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4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1

至议案

2

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

表决， 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以股东对议案

1

至议案

2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

后对议案

1

或议案

2

中的任一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2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http://www.szse.

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

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

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3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17

日

15:00

至

9

月

18

日

11:3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研究院

A

座一楼会议室

联系人：林志伟

联系电话：

0755-86022812

传真：

0755-86022813

邮政编码：

518057

3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

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深圳成霖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18

日召开

的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1

、对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赞成

票；

2

、对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反对

票；

3

、对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4

、对

1-3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字：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

000913

证券简称
：

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

2009

临
-023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厂区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9

年

9

月

15

日，公司接到温岭市政府的通知，因城市建设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现拥

有的两宗土地，土地一：浙江美可达摩托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可达公司

"

）和浙江益鹏发

动机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益鹏公司

"

）拥有的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万昌路

318

号

厂区土地（约

144

亩、地上建筑物面积约

6

万平方米），土地二：浙江益荣汽油机零部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益荣公司

"

）拥有的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北塔路

2

号厂区土地（约

40

亩、地上建筑物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已被列入城市商业住宅规划。 按照温岭市政府的要

求，上述两厂区将在

2010

年

3

月

21

日前腾空，由温岭市国土资源局收储后公开挂牌出让。

上述两厂区的搬迁将享有温政发

[2009]104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东湖工业区

"

退二进三

"

工作

的实施意见》规定的相关优惠政策，具体如下：

"

对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之日起，

6

个月内实施搬迁腾空并交付土地的企

业，予以搬迁补偿。 补偿范围包括企业用地补偿、建筑物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及搬迁腾空停产

补偿等。

（一）原企业用地补偿。 区域内工业企业，原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工业用地，补

偿标准按出让剩余年限原用途现行基准地价的

120%

确定；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工业用地，按

原用途现行基准地价的

70%

确定；原减免或缓交的土地出让金，在土地补偿费中扣回。

（二）土地基准地价差价补偿。原企业用地由政府收购储备后，按改造区域规划用途平均

基准地价与原用途基准地价的差额部份

10%

，返还土地使用权人。

（三）不可搬迁建筑物及地面附着物补偿。 原厂区无法搬迁的建筑物及附着物补偿标准

按重置价乘以成新率确定；电力、通信和管道等特殊附属设施经实地勘察确定；未超过批准

期限的临时建筑按重置价的

50%

确定。

（四）搬迁腾空停产补偿。原企业用地按新规划区块经政府收储、市国土资源局拍卖出让

后，在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基金、失土农民社会保障

基金、标准农田建设基金、

"

十村示范、百村整治

"

专项基金、省土地开发资金和新增建设用地

有偿使用费等等）的基础上，按公开出让后亩均净收益部分的一定比例乘以企业用地亩数的

标准给予企业搬迁腾空停产补偿。

2009

年搬迁、土地收储的，按

62%

的比例标准执行；

2010

年搬迁、土地收储的，按

60%

的比例标准执行；

2011

年后搬迁、土地收储的，按

58%

的比例标

准执行。

不可搬迁建筑物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评估

和测算。 现行基准地价按

2009

年新调整的标准确定。 土地面积以《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其他

合法批准文件为准，被拆房屋的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合法批准文件为准。

"

自公司成立以来，因不断发展需要，兼并了多家企业，客观形成公司及各全资子公司厂区

较多现象，客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地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情况，其中，益荣公司拥有的北塔路

2

号厂区现为闲置厂区， 美可达公司和益鹏公司拥有的万昌路

318

号厂区中的相当部分现为绿

化区、以及非生产性、行政和后勤仓储单位所用，生产性单位相对较少，公司及各全资子公司的

其它厂区尚有一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厂房。 另外，本次涉及搬迁的两厂区中有部分生产经营单

位与其它厂区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一定的功能重复情况。 因此，公司将对搬迁期的生产经营

进行周密计划和安排，公司上述三家子公司已着手租赁厂房、以及利用其它厂区中闲置部分厂

房以安置搬迁单位的事宜，通过整合既有厂区布局、调整厂区功能和结构等措施，确保生产经

营正常有序进行。 本次搬迁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搬迁对公司

2009

年业绩无影响。若参照周边地块年初挂牌出让价格及目前房地产

市场变化、国家政策等情况，上述地块的成交价格可能达到每亩

500

万元左右，则上述地块

在政府收储公开挂牌出让后， 执行相关优惠政策本公司可获得挂牌出让成交价格

50%

左右

的补偿款。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

公司在以后年度获得的政府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 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

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

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

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由全体股东共享。若按上述条件，则本次搬迁取得

的补偿可以弥补本次搬迁涉及的相关损失、支出及费用。

目前，公司上述三家子公司尚未就搬迁事宜签定协议。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搬迁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本次搬迁涉及的实际出让价格、迁建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和金额、搬迁补偿款扣除

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的结余等事宜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且上述数据均为估计数，若相关

条件和情况发生变化，则相关数据将会相应变化，公司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17

日

股票简称
：

步步高 股票代码
：

002251

公告编号
：

2009-025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30

。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填先生。

（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4,046,216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68.0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84,046,2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权率

0%

。

《公司章程》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

184,046,2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率

0%

；弃权

0

股，弃权率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76

证券简称
：

江特电机公告编号
：

临
2009-029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邯郸市江特电机有限公司

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邯郸市江特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邯郸江特

"

）于

2003

年

10

月成立，是本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邯郸江特注册资本

375

万元，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60%

的股权，另外四个自然人持

有

40%

的股权。 邯郸江特以生产经营矿山用电机为主营业务，租赁邯郸四达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邯郸四达

"

）的厂房、机器设备作生产经营场所。

由于邯郸四达公司停产多年，邯郸四达存在历史遗留的诸多问题（如内部股权不明晰、

欠职工款项等），加上受金融危机影响，邯郸江特资金周转困难，欠邯郸四达租赁费用，虽经

各种努力都未取得成效。 目前，邯郸江特生产经营工作无法进行。

经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邯郸江特总资产为

1679.71

万元， 净资产为

362.21

万元，

200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2406.6

万元

,

净利润为

-

93.52

万元。

邯郸江特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经营将给本公司的经营工作造成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600869

股票简称
：

三普药业 编号
：

临
2009-030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民事再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本次民事再审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就与庆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停业整顿工作组（以下简称

"

庆泰公司工作

组

"

）投资合同纠纷一案（具体内容于

2008

年

7

月

9

日披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再

审申请书，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具受理通知书。

二、本次民事再审的简要介绍

1

、再审申请人：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清

再审被申请人：庆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停业整顿工作组，负责人：康进

2

、申请再审事由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79

条第

1

款

"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

之规定，

公司现有新的证据，故申请对上述纠纷案提起再审。

三、本次民事再审请求

1

、请求再审判决依法撤销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2008

）民二终字第

9

号民事判决，并判

决驳回再审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2

、原一、二审诉讼费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

四、备查文件

1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民事再审申请书；

2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

[2009]

民申字第

1078

号）。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16

日

证券简称
：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

600568

编号
：

2009-033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悦西嘉园项目，于近日接到通知：

因受国庆维稳等因素影响，拆迁工作进展缓慢，工程开工时间延后。

公司将本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积极协调推进拆迁工作，努力实现北京中珠悦西嘉园项目

的开发

,

并履行公司所作的业绩承诺；同时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
：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

600568

编号
：

2009-032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9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9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中珠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因公司设立药业子公司，需将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现对经营范围

拟变更如下：

原经营范围：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

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滴眼剂、滴耳剂、滴鼻剂、小容量注射剂

（含激素类、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片剂、硬胶囊剂、冻干粉针剂、粉针剂、颗

粒剂、原料药、栓剂、酊剂（外用）、搽剂、甘油剂、溶液剂（外用）（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塑料包装用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保健饮料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投资管理；项目

投资、投资控股

(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营

)

；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

； 经营进料加工

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保健饮料进出口业务。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所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并授权

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情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十二条

原文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是：以高新技术为基础，以眼科用药为特色，创一流品

牌，创一流企业。

修改为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是：积极开发产品与市场，提供优质服务，提高经济

效益，创一流品牌，创一流企业，使全体股东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原文 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

务；滴眼剂、滴耳剂、滴鼻剂、小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注射

液）、片剂、硬胶囊剂、冻干粉针剂、粉针剂、颗粒剂、原料药、栓剂、酊剂（外用）、搽剂、甘油剂、

溶液剂（外用）（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塑料包装用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保

健饮料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修改为 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实

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控股

(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

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营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保健饮料进出口业务。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

1

、会议时间：

2009

年

10

月

9

日上午

10

：

00

时

2

、会议地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工业园

28

号

湖北瑞珠制药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内容：

1

）、审议《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4

、会议出席对象：

1

）、

2009

年

9

月

28

日下午

3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表出席。

5

、会议登记办法：

（

1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表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

代表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2

）登记时间：

2009

年

9

月

30

日（上午

9

：

00-

下午

5

：

00

）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3

）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公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28

号

联系人： 何晓燕 李伟

联系电话：

027-59409631, 59409632

传 真：

027-59409631

E-mail

：

qjzy_stock@126.com

（

4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所有费用自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081

证券简称
：

金螳螂 公告编号
：

2009-032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

议于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并于二〇〇九

年九月十四日在公司董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人，符

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深圳分公司的

议案》；

决议设立深圳分公司，任命顾建明先生为深圳分公司负责人。

二、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长春分公司经

营范围的议案》。

决议将长春分公司的经营范围由

"

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联络、咨询。

"

变更为：

"

承接各类

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承接公用、民用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线路、管

道的安装；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服务。 承接各类型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生产、制作、安装及

施工；承接金属门窗工程的加工、制作及施工。承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制作、安装（凭资质

证书许可经营）；承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承接园林古

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民用、公用建筑工程设计（凭资质证书许可

经营）；承接钢结构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承接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凭资质证

书许可经营）。

"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
：

方大
A

、

方大
B

公告编号
：

2009-23

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中标情况

2009

年

9

月

15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下称

"

方大装饰

公司

")

中标深圳绿景大厦幕墙工程

,

中标金额为

81,464,110.41

元人民币，目前尚未签订正式

合同。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3028

号金沙嘴大厦十三至十五楼

法定代表人：黄康景

主营业务： 主营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兼营物业租赁、物业管理，投资社会医疗事业，并

投资经营其他实业。

2

、 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方大装饰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未发生过类似

业务交易。

3

、本公司与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该项目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对未

来几年公司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

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预测。

2

、该项目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

不会因履行该项目而对项目对方形成

依赖。

四、项目履行的风险分析

项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项目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

素，有可能会影响项目履行。

五、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002

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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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

九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3

名，代表股份

78,132,8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46.82%

，公司

7

名董事、

2

名

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顾宏言先生主持。 公司聘

请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8,132,825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回

避表决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十七日


